115年度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與農業部畜產試驗所

合作計畫申請書

1、 計畫名稱︰

2、 主持人

	機關
	單位
	主持人
	專長說明

(與本計畫關聯性)

	畜產試驗所
	OO組/分所 
	OO 助理研究員
	

	OO大學
	OO系
	OO助理教授
	


3、 計畫期程︰115年1月1日至115年12月31日

4、 前人研究︰

5、 背景分析與擬解決問題︰

6、 重要工作項目及分工方式︰

7、 預期目標及效益︰

8、 預期產出KPI︰

    簡要列出如下:

    (一)學術發表SCIE或SSCI:應以第一、共同第一、通訊或共同通訊作者發

        表雙方共同具名之期刊論文1篇以上 (獲得補助2次者，發表期刊論文

        至少2篇，以此類推);

    (二)技術移轉授權:授權金不得低於20萬元。

    (三)計畫申請:其他單位計畫通過補助不得低於50萬元。

        上述3項KPI擇一完成即可;提出申請發表、技轉授權合約及補助計畫

內文請註明「農業部畜產試驗所及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合作研究計畫經費補

助」並填寫計畫補助編號。未依上述規定者，喪失申請新年度計畫之資格。 

9、 經費需求︰(雙方各出資25萬元，畜試所為經常門，屏科方補助25萬元中經常及資本門各為12.5萬元，計畫每案總經費以50萬元為上限。)

(1) 畜試所出資經費-畜產試驗所OO組/分所

	預算科目
	金額
	說明

	物品
	
	

	一般事務費
	
	

	國內旅費
	
	


(2) 屏科大出資經費(經常及資本門各為12.5萬元)
	預算科目
	金額
	說明

	
	
	

	
	
	


10、 主要參考文獻

十一、聲明
本計畫書表內容及提供之各項資料，皆與計畫主持人現況、事實相符，絕無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。計畫主持人已謹慎審視合作契約内容，承諾負責達成驗收要求並完成結案作業，若因執行本計畫發生之糾紛或造成學校損失等情事，計畫主持人願負一切責任。特此聲明，以茲為憑。   

（總）計畫主持人(申請人)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(簽名) 
      計畫主持人(申請人)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(簽名)

         中華民國_____年____月____日
＊計畫書請以標楷體，字體大小12，單行行距撰寫，頁數限5頁以內。

